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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冈师范学院学校办公室文件 
 

黄师办发〔2022〕50 号 

 

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    《黄冈师范学院教师岗位“低职高聘”办法（2022 年修订）》

已经第二届校党委常委会 2022 年第 23 次会议审议修订，现予以

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6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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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22年修订) 

 

第一条  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，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激

励机制，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，鼓励优秀教师脱颖而出，促进

学校建设发展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校全职工作、已获得博士学位的在编在岗教师，

因受下列情形限制，未能聘用到高等级岗位的，均可在本办法

规定范围内直接予以低职高聘： 

（一）受起点职称限制：因资历年限（专业技术工作年限

或毕业年限）未满，未能取得聘用高级岗位所需专业技术任职

资格。 

（二）受起点聘用岗位等级限制：未在专业技术岗位同职

级最高等级岗位工作一个聘期以上而未能竞聘到上一职级岗

位的人员。 

（三）受聘用岗位数量限制：因本单位聘用岗位饱和，没

有空缺高等级岗位予以正常聘用。   

（四）受聘科研项目限制：因科研项目未结题，未能取得

聘用高级岗位所需专业技术任职资格。 

第三条  “低职高聘”仅在学校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（教

授、副教授）岗位实施。 

第四条  “低职高聘”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政治上立场坚定，拥护并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

线和各项方针、政策，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。  

（二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具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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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。 

（四）潜心教书育人，恪守师德、治学严谨、教风端正、

教学效果优异；积极投身科研教改等本职工作，勇于改革创新；

服从组织安排，积极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在本职岗位上业绩突

出。 

第五条  教师岗位“低职高聘”者应达到下表所列业绩条件： 

黄冈师范学院教师岗位“低职高聘”业绩条件一览表 

申报

岗位 
业绩条件 备注 

教授

三级 

主持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或国家社会

科学基金一般项目，并且达到《湖北省事业单位

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竞聘条件( 2018年修订)》（鄂

人社函„2018‟137号）第 1至 42条规定之一 

1.工作业绩只计近

四年。 

2.工作业绩须以黄

冈师范学院为第一

署名单位。 

3.同一成果第一作

者（或共同第一作

者）、第一通讯作者

均为学校教职工的，

只能明确一人在校

内使用，另一人在任

何情况下均不得作

为业绩材料使用。同

一成果，第一作者和

通讯作者有一方非

我校教职工的，使用

该成果必须有对方

单位加盖公章的授

权书及本人签名。 

教授

四级 

主持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或国家社会

科学基金一般项目；或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或

科研奖励 1 项（国家级限前 3 名，省部级一等奖

限前 2名，省部级二等奖限前 1名） 

副教

授一

级 

理工科类主持 1项国家级项目，人文社科类主持 1

项教育部、文化部等部委项目；或获得省部级及

以上教学或科研奖励 1 项（省部级一等奖限前 3

名，省部级二等奖限前 2名，省部级三等奖限第 1

名） 

副教

授二

级 

人文社科类在我校认定的综合类或本学科 CSSCI

发表论文 3篇；理科类在 SCI一区期刊发表论文 2

篇；工科类在 SCI 一区期刊发表论文 1 篇；或获

得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或科研奖励 1 项（省部级一

等奖限前 4 名，省部级二等奖限前 3 名，省部级

三等奖限前 2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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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“低职高聘”聘用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学校发布聘用工作通知； 

（二）个人向所在教学学院申报并填写申报表，学院审核

同意后报人事处； 

（三）学校进行资格审查，并公布审查结果； 

（四）人事处组织专家对资格审查通过人员进行评审，并

提出聘任意见； 

（五）聘用人员公示； 

（六）学校审定； 

（七）学校发布聘任文件。 

第七条  特别优秀的人员，可不受第五条聘用程序限制，

经学校研究后直接“低职高聘”。 

第八条  “低职高聘”属于校内岗位聘用的特殊聘用方式，

聘用待遇为：聘期内，基本工资按省人社厅实际核准的岗位标

准执行，绩效工资按高聘的岗位标准执行；聘期内取得的科研、

教学成果，按学校统一规定予以奖励。 

第九条  学校对“低职高聘”聘用人员实行聘期管理，每

个聘期为 4 年。 

第十条  “低职高聘”严格实行“一期一申报，一期一聘

用，一期一考核”，聘用考核分为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，按高

聘的岗位标准、参照学校工作人员考核办法中相应岗位职责进

行考核。年度考核不合格的，终止“低职高聘”，从下一年度

1 月起按省人社厅实际核准的岗位标准兑现待遇。聘用期满后

进行聘期考核，聘期考核合格者，根据本办法有关规定继续“低

职高聘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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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聘期内违反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、出现师德师

风失范行为者，即行解除“低职高聘”聘用合同，并视情况聘

到“高聘”前的实际岗位、降低岗位等级或予以辞退。 

第十二条  未获博士学位的教师，主持 1 项国家自然科学

基金面上项目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，可参照本办法“低

职高聘”到教授四级岗位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学校此前发布的有

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照本办法执行。如上级主管部门

出台相关新规定，从其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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